
南投縣各單位辦理「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」注意事項 

1.成教班以降低不識字率為目的，即為「識字班」，以教導本國文字、語言為主（國語、閩語、客
語、原住民語，如為閩語、客語班、原住民語，請將「班別名稱」成教 A班、成教 B班，改為
成教閩語班、成教客語班、成教原語班），請勿以本項經費辦理其他研習（如：才藝、陶藝、電
腦、唱歌、跳舞、畫圖等）。 

2.成教班學員學習記錄之登錄、註記及通報，請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3.辦理方式：成教班每年分 3期辦理（辦理期間－第一期：2月至 5月，第二期：4月至 8月，第
三期 8月至 11 月），每期每班授課 72 節，每節至少 50 分鐘。若為連續上課，中間不休息： 
˙每次上 2節課，至少 90 分鐘，如 19：00-20：30。 

˙每次上 3節課，至少 140 分鐘，如 19：00-21：20。 

˙每次上 4節課，至少 180 分鐘，如 18：30-21：30。 

＊每期辦理期間，應依上列月份辦理，否則不予核准。另爲學員持續分散學習，除特殊原因

（如：第 3期因故延後開訓）報府核准外，不得以「每次上 4節課」方式辦理。 

4.班別：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，每班以 15 人為原則，但中、高級班得酌予降低開班人數。 
5.學校每校一期最多核定 2班為原則，各鄉鎮市公所每村里最多核定 1班，且總計不超過 4班，
申請初級班者，將優先核准開班。為成教班學員於填報註記相關資料時能順利取得學歷，每年 3
期成教班計畫班別應有級別差異（初、中、高級班），請於申辦時詳加注意。同年度第二次申請
級別請勿與第一次申請級別相同（如第一次申請初級班，第二次應申請中級班，勿再申請初級
班），除非超過一半學員為新生，否則不予核准。 

6.若經費不足，核准開班順序以下列人數多者優先核准：（1）新生數（新生指不曾就讀成教班
者，舊生指曾就讀成教班者）、（2）無本國學歷且未任何註記、（3）初中級註記、（4）高級班註
記。 

7.師資：以具教師資格者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為原則。 
8.研習地點：以學校內、社區活動中心或適當且安全之「公共」場所為原則。（研習地點請勿於私
人住宅）。 

9.研習內容：以教育部出版之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為主，本縣或其他縣市編印之識字教材為輔，教
師可依學員生活背景及地區特性自編「輔助」教材。 
˙初級班：請視需要加入「注音符號」教學，或國小一二年級程度所習生字，以協助其指導子

女。 

˙高級班：請視需要加入「機車筆試」或交通安全規則等補充資料。 

˙平均每節教學以認識 5個生字為原則，並能學會生活上之各項基本常識、能力。 

10.經費：申請教育部補助及本府教育發展基金編列預算。每班補助新臺幣 40,000 元，包含教師
授課鐘點費 28,800 元（每節 400 元，核銷時須附教師簽到簿影本並加蓋出納章證明已開立所
得扣繳憑單）、講義資料費（含宣導活動）5,600 元、雜支 5,600 元。 

11.獎懲：各單位辦理本項活動應接受本府不定期訪視輔導，對於辦理績效良好之單位主管或承辦
人，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完成，並於每期研習結束後 2星期內檢附「活動成果（含：核定開班公
文影本、成果報告表、計畫、學員名冊、講師資料檔案、教育程度資料檔（學歷註記）、教師
簽到、學員出席紀錄、證書頒發名冊、時數證明名冊、學習需求調查表、輔導學習表、學習回
饋單、照片（每一班級 6張以上，需含始業式、上課及結業式內容））、失學國民建檔名單、宣
導、訪視紀錄表」等，且將照片傳予縣府承辦人備查，按照下列規定予以敘獎或表揚。 

˙各鄉鎮市公所之單位主管或承辦人，由各鄉鎮公所自行依權責予以敘獎。 

˙學校之行政人員：每期 2人（承辦及協辦[或督辦]各 1人）各嘉獎一次。 

˙授課教師：（1）必須為本縣各國中小現任教師，附上教師簽到影本及敘獎表格。 

（2）每期實際授課累計滿 36-72 節課，予以嘉獎一次。 
（3）每期之授課節數累計 24-35 節，頒發獎狀一張。 

12.請辦理單位配合事項：（1）依教育部規定使用成教課本（勿使用國小國語課本，教育部成教教
材內容可影印給學員）、（2）鼓勵成教種子人員（教師）參與培訓及服務、（3）限期填報教育
部、內政部規定報表，如：成教班統計表、教育程度資料檔（學歷註記）、（4）填寫成教班計
畫時，班別名稱、就讀人數、上課時間，務請填寫前後一致，如有列承辦人、單位主管（校
長）字樣，務請該人員核章、（5）核銷時憑證封面上勿寫「宣導費」字樣。 



＊務請各單位於規定申請日提出申請，本府送簽核後即不再受理申請，並將依各單位班級人

數、送辦相關資料、配合情形等審核，核予開班。若經查有嚴重違反上列注意事項之情形，

爾後該班將不予核准。 

 


